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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1)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代表要約人提出自願有條件全面現金要約
以收購本行全部已發行H股

(2)要約人提出自願有條件全面現金要約以收購本行全部已發行內資股
(3)擬議撤回本行H股之上市地位

(4)於2025年10月24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
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5)於首個截止日期要約接獲的有效接納的結果
(6)要約已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及
(7) 繼續暫停買賣

要約人的財務顧問

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 1 -



緒言

茲提述(i)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要約人」）與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行」）聯合刊發之日期為2025年7月3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a)中國國
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代表要約人就收購全部已發行H股作出的自願有條
件全面現金要約；(b)要約人就收購全部已發行內資股作出的自願有條件全面現金要約（統
稱「要約」）；及(c)自願撤回H股於聯交所的上市（「退市」）；(ii)要約人與本行就要約及退市
聯合刊發之日期為2025年9月10日的綜合要約及答覆文件（「綜合文件」）；及(iii)要約人與
本行聯合刊發的日期為2025年10月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H股要約就接納已成為無條件。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結果

董事會及要約人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10月24日，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
大會通告所載的擬議決議案均已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並獲正式通過。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已分別於2025年10月24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及緊隨臨時股
東大會結束後假座中國吉林省長春市高新區蔚山路2559號六樓會議室舉行。臨時股東大
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乃按照中國適用法律法規、上市規則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規定舉行。

為遵守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規則2.9的規定，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擔任臨時股東大會有關H股投票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的點票監察員。本行的
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亦負責於臨時股東大會的監票和計票。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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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A)

(B)

待(i)獨立H股股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
通過該同一決議案（由親身或委任代表出
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獨立H股股東所持H
股所附表決權中至少75%以投票表決方式
予以批准及獨立H股股東就決議案所投反
對票數目不超過獨立H股股東所持全部H
股所附表決權的10%）；及(ii)H股要約的
最少有效接納達到獨立H股股東所持H股
不少於90%後，批准H股從聯交所自願退
市；及
為實施上文(A)段所述的H股自願退市，授
權本行任何董事共同或單獨在其認為必要
或適宜時採取其他行動及簽署該等文件或
契據。

3,732,080,920

(100.00)%
（附註1）

0

(0.00)%
（附註1）

0

(0.00)%
（附註1）

附註：

1. 根據親身或委任代表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的股東所持全部股份所附帶的總票數計
算。

2. 上述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的百分比數字已作約整調整。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074,191,569股，包括966,501,112股H股及
4,107,690,457股內資股，該等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
決議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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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監管規定及本行公司章程第64條，股東質押股份數量達到或超過其持有本
行股份數量的50%時或出現在本行授信逾期等情況時，其在股東大會和其提名或派
出董事在董事會上的表決權應當受到限制。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受該等限制的股
份總數為824,076,225股（均為內資股），即有權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提呈的決議案投
票贊成、反對或放棄投票表決的股份總數為4,250,115,344股。持有合共3,732,080,920
股有表決權股份（佔本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約87.81%）的股東親身或以委任代
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表決
權。概無任何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
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概無股東於綜合文件中表明欲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
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或就此作出不可撤回承諾。

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由本行董事長郭策先生主持。全體董事均出席了臨
時股東大會。

就臨時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案而言，由於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
所持股份所附帶的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投票贊成決議案，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本行公
司章程的規定，特別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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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A)

(B)

待(i)股東於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
通過同一決議案（由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
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所持表決權不少
於三分之二以投票表決方式予以批准）；
及(ii)H股要約的最少有效接納達到獨立H
股股東所持H股不少於90%後，批准H股
從聯交所自願退市；及
為實施上文(A)段所述的H股自願退市，授
權本行任何董事共同或單獨在其認為必要
或適宜時採取其他行動及簽署該等文件或
契據。

821,821,035

(100.00)%
（附註1）

0

(0.00)%
（附註1）

(0.00)%
（附註2）

0

(0.00)%
（附註1）

附註：

1. 根據親身或委任代表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投票的獨立H股股東所持全部H股所附帶的
總票數計算。

2. 根據獨立H股股東所持全部H股所附帶的總票數計算。

3. 上述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的百分比數字已作約整調整。

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日期，賦予H股股東權利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
案投票的H股總數為966,501,112股H股（為全部已發行H股）。

誠如綜合文件所披露，(a)作為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行事的中金集團成員公司持有的股
份將不會在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表決，除非執行人員允許該等股份在H股類別股東大
會上表決；及(b)受限於執行人員的同意，在以下情況下，作為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行
事的中金集團成員公司持有的股份獲准在H股類別股東大會表決：(i)該中金集團成員
公司作為簡單託管人為非全權委託客戶或代表非全權委託客戶持有相關股份；(ii)該
中金集團成員公司與該非全權委託客戶之間的合同安排禁止該中金集團成員公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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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對該等股份的任何表決決定權；(iii)所有投票指示均僅源自客戶（倘未給予任何指
示，則不得就相關關連獲豁免自營買賣商所持有的相關股份進行投票）；及(iv)該非
全權委託客戶有權於H類股份類別會議上投票。因此，作為獲豁免自營買賣商的中
金集團各成員公司並無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行使其持有的H股所附之表決權。

由於(i)要約人；(ii)一致行動人士；及(iii)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本行最高行
政人員及其各自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均未持有任何H股，概無H股股東須根據收
購守則規則2.2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或放棄投贊成票，亦無董事（獨立非執
行董事除外）、本行最高行政人員及其各自聯繫人須根據上市規則第6.12(1)條及第
19A.12條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贊成票。

概無對任何H股股東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通過之上述決議案進行投票施加其他限
制。誠如上述披露，概無任何H股股東有權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但只能於會上就特
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須放棄投票。概無獨立H股股東已於綜合文件中表明其有意投
票贊成或反對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或放棄投票或就此作出不可撤回
承諾。

H股類別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由本行董事長郭策先生主持。持有合共
821,821,035股H股（佔獨立H股股東所持全部H股附帶的表決權總票數約85.03%）之獨
立H股股東及授權代表已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全體董事均出席了H股類別股東大
會。

就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案而言，由於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
的獨立H股股東所持H股所附帶的票數超過75%投票贊成決議案且投票反對決議案的
票數不超過獨立H股股東所持全部H股所附帶票數的10%，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6.12
條及收購守則規則2.2的規定，特別決議案已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
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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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個截止日期要約接獲的有效接納的結果

截至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即首個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已接獲910,291,429股H股
（「獲接納H股」）的H股要約的有效接納，分別佔於本公告日期獨立H股股東所持H股、已
發行H股及全部已發行股份約94.18%、94.18%及17.94%。

截至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即首個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已接獲2,978,493,248股內
資股（「獲接納內資股」）的內資股要約的有效接納，分別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內資股及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2.51%及58.70%。獲接納內資股中，487,618,170股內資股由要約人之
一致行動人士持有，及獨立內資股股東的接納約佔本公告日期獨立內資股股東所持內資
股的68.81%。

要約已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隨著特別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獲得通過，中金公司函件（全文載
於綜合文件）「要約的條件」一節所載條件(a)、(b)、(c)、(d)、(e)及(h)已獲達成。要約人欣
然宣佈條件(f)及(g)亦已達成。因此，H股要約已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需待H股要約在
所有方面成為或被宣佈為無條件後，方可作實的內資股要約亦已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
件。

要約繼續可供接納

於要約截止前，要約將於後續期間延長至2025年11月21日（即H股要約宣佈為無條件（即本
公告日期）後的28個曆日），以便為該等最初尚未接納要約的股東提供足夠時間來接納要
約，以處理其股份轉讓。

獨立股東如欲接納要約，務請參閱綜合文件及接納表格以了解接納程序詳情。

預期時間表

下文所載預期時間表僅供指示，並可予更改。要約人與本行將在適當時候聯合公佈時間
表的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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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及接納表格所述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時間及日期。

就於首個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或之前根據要約接獲的
有效接納而寄發應繳股款的最後日期（附註1及2）. . . . . . . . . 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

H股在聯交所買賣的最後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

最後截止日期（附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

公佈H股於聯交所退市詳情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遲於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
上午八時三十分

於最後截止日期繼續公開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及
日期及要約截止（附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正

在聯交所網站公佈於最後截止日期的H股要約結果 . . . . . . . . . 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
下午七時正前

H股於聯交所退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正

就於最後截止日期的有效H股要約接納而寄發H股
要約項下應繳股款的最後日期（附註1及2）.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

附註：

1. 就根據H股要約承購H股而應付對價的股款（經扣除應付賣方從價印花稅）將以支票形式支
付，並將盡快惟無論如何須不晚於(i)收到H股要約的完整及有效接納當日或(ii)要約無條件
日期（以較後者為準）後的七個營業日內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有效接納H股要約的該等H股
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2. 由於內資股要約結算對價（其將由要約人以電匯方式支付）須遵守中國結算公司實施的若干
轉讓及登記手續及程序，而該等手續及程序可能需內資股股東配合辦理且並非要約人所能
控制，導致結算安排將需要七個營業日以上方能完成，要約人已就內資股要約向執行人員
申請豁免嚴格遵守收購守則規則20.1(a)，而執行人員已授出該等豁免。就根據內資股要約
承購內資股而應付現金對價的股款將盡快按綠色接納表格首頁所載的轉讓人的銀行賬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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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電匯方式作出，惟無論如何須不晚於(i)內資股要約在各方面成為或宣告成為無條件當
日與(ii)有關內資股股東接納內資股要約的所有內資股完成登記及轉讓給要約人的當日（以較
後者為準）後的七個營業日內支付。

3.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i)及規則15.3, H股要約將於H股要約宣佈成為無條件後至少28日
可供接納。

4. 若香港天文臺及╱或香港政府在下列截止日期（下稱「關鍵截止日期」）發出8號或以上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或「極端天氣狀況」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統稱「惡劣天氣情況」）：

(a)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9.1，任何截止日期以及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以及截止公告的提
交及刊發截止日期；或

(b) 就有效接納而言，寄發根據要約應付股款的支票的最後日期，

(i) 倘任何惡劣天氣情況於任何關鍵截止日期中午12時正前的任何當地時間在香港生
效，但於中午12時正及╱或其後不再生效，則有關關鍵截止日期將仍為同一營業
日；或

(ii) 倘任何惡劣天氣情況於任何關鍵截止日期中午12時正及╱或之後的任何當地時間
在香港生效，則有關關鍵截止日期將重訂為於中午12時正及╱或之後的任何時間
並無任何該等警告或情況於香港生效的下一個營業日或執行人員根據收購守則可
能批准的有關其他日期。

除上述情況外，若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未在上述日期及時間生效，則上述其他日期可能受
到影響。要約人及本行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通過聯合公告的方式通知股東預期時間表的任
何變更。

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的權益

緊接於2025年7月3日要約期開始前，除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的487,618,170股內
資股（分別佔已發行內資股的約11.87%及全部已發行股份的9.61%）外，要約人及一致行動
人士概無擁有、控制或主導於本行股份、期權、衍生工具、認股權證、其他可轉換為股
份之證券或其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的任何權益。

於本公告日期，

1. 除獲接納H股及獲接納內資股外，概無於要約期內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收購或
同意收購任何股份或股份之權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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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約人或任何一致行動人士概無借入或借出本行任何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4）。

無強制收購權

根據中國法律及本行的公司章程，要約人無權強制收購並未根據H股要約提呈接納的H
股。因此，獨立H股股東須注意，如其不接納H股要約及H股在聯交所退市，則將導致彼
等持有未於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證券，且該等證券的流動性可能大幅下
降。此外，於完成H股要約後，本行將不再受上市規則的規定所限，且未必會繼續遵守收
購守則（視乎此後就收購守則而言其是否仍為香港的公眾公司而定）。

退市

由於H股要約已於各方面成為無條件，本行已根據上市規則第6.12條向聯交所作出退市申
請。現時預期H股將於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自聯交所自願退市。本行將以
公告形式知會H股股東有關H股的最後買賣日期及退市將會生效的日期。

繼續暫停買賣

本行的H股自2025年3月12日上午九時正起停止買賣，並將維持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
止。

代表董事會
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志偉

代表董事會
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策

中國長春
2025年10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要約人的董事為王志偉、趙曉東、姜海濤、張繼東、趙琨、雲航、曹和
平、李冰及丁志國。要約人的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任何與本集團有關的資
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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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表達的意見（董事所表達的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告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實，以致本公告所作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郭策先生、梁向民先生及袁春雨先生；非執行董事劉
向植先生、張玉生先生、吳樹君先生、張立新先生及王瑩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方緯
谷先生、金曉彤女士、孫甲夫先生、安明友先生及尹小平先生組成。董事共同及個別就
本公告所載與本集團有關的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公告所表達的意見（要約人的董事所表達的意見除外）乃經審慎
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以致本公告所作任何陳述有所
誤導。

* 僅供識別

# 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所界定的認可機
構，故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且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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